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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2014年11月19

日接到控股股东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康得集团）通知： 

康得集团因资产配置需要，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1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质押给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进行融资，该部分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16%。初始交易日为：2014年11月17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5年11月17日。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

押手续时为止，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截至2014年11月18日，康得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22,401.7817万股，占总股

本的23.53%，其中质押股份为20,285万股，占康得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90.55%，占公司总股本的21.31%。 

特此公告。 

 

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19日      




